Sin 罪 聖經用很多言詞描寫罪，含義從「不中鵠或目標」到「破壞關係」，到「不敬虔」、「變態」或「反叛」。但每一種聖經的表達均有一個共同的特性，就是說罪描述一種與聖潔之神隔離的狀態，因此按聖經說，罪至終是一種敵對神的狀態。
按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的意見，我們不應用正面的詞語描述罪，因為罪之本相是消極的，是善的虧缺。他描述罪的本質為一種強烈的慾望（concupiscentia），他用這詞來譯聖經「慾望」一詞；這種慾望是一種變態的自愛，與愛神之愛對立。但以自私來為罪下定義，顯然未能正視罪的嚴重，因為聖經認為罪之所以為罪，乃因為基本上它是敵對神的。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指出，我們不應認為罪乃善的虧欠，它是人整體的敗壞。不錯，慾望本身是罪，它把人每一部分的本性都敗壞了，但這種敗壞的根源，卻不單是自愛，乃是由驕傲而引發出來的反叛。
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定義罪為「無有性」（nothingness），一種「不可能的可能」（impossible possibility），表面看來與奧古斯丁的「善的虧缺」很相似，但巴特不僅是說到「虧缺」，「無有性」不等於「無有」；它乃是與神正面的旨意對抗，破壞神的約，與神對立，而這只會招致審判。故此，罪就是人的驕傲，與神在基督內的虛己相違背。神要在基督內提升人，人卻因自己的「怠慢」（sloth）【編按︰此是巴特神學一個特別的詞語，參楊牧谷著，《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》，種籽，1987，328～9頁】而與神作對；人的虛假硬要與神在基督內對人的保證作對。
假如創世記三章不僅被看作是亞當犯罪的記錄，也是罪之起源的記錄，那麼亞當之罪的記錄，也就是聖經對罪之本質的界定了──亦即是人本於不信與反叛，企圖攫取屬靈和道德的獨立。今天人已習慣認為人受很多因素的影響，形成內心傾向罪，就如社會及其結構、父母、環境或教育等；但此類分析皆不足正視聖經所言的，人性陷溺於罪淵的事實。教會傳統上用原罪解釋人內心傾向罪的事實，和亞當的罪怎樣影響所有人；奧古斯丁本於詩五十一5，解釋原罪為遺傳的罪；他說亞當的性情透過性交、懷孕而傳給下一代。但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*則認為原罪之「原」，是指原本在每一個人，而不是指「源」自一族一人；他亦認為原咎（original guilt）與污染可以由父傳到子。他說我們每一人都蘊含在亞當身內，因此每人都一起在亞當內真實地犯罪墮落了。此理論的弱點乃是︰假如我們人人都是這樣，因有機的聯繫而有分於亞當的罪，那麼自亞當之後每一代的罪，我們也有分嗎？對加爾文和巴特來說，詩五十一5不能這樣用來解釋遺傳的罪，它只是說詩人一開始便意識到自己的罪和敗壞︰他承認從成孕開始就有罪（加爾文著，《基督教要義》，II.i.5）。
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與加爾文均認為，原罪不是某種外在的牽制力，而是深植於敗壞人性的內在需要。而加爾文雖然說到「我們本性內遺傳的邪惡與敗壞」（《基督教要義》，II.i.8），卻不太從遺傳方面界定原罪，反而多從神的律則來看；亦即是說，原罪是神的一個審判，使亞當的罪歸到每一個人身上，從而使基督的義也可以在同一基礎上，歸到每個信祂的人身上。此思想為後來的伯撒（Beza{\LinkToBook:TopicID=210,Name=Beza, Theodore 伯撒}）*發展，並在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*達到成熟的高；在這裡，亞當不單是人自然的頭，也是在盟約內的代表（盟約神學）；人生下來便是敗壞的，因為他們全在亞當內有了代表，因此有分於亞當的罪與咎。每一個人都承傳了罪，皆因他在亞當內有了代表；而此種盟約關係，又因我們後來自己所犯的罪而得以確立︰人非因犯罪而成為罪人，他犯罪只因他是個罪人。
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則辯稱，我們若稱一個人為罪人，首要條件，他必先是一個有理性的人，因此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不可能包括理性的失落；阿奎那認為人的理性就是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*，男人和女人皆依此而得以被造。那麼人在墮落中遺失了什麼東西呢？他認為是「超然的天賦」（donum superadditum），這種天賦能使人的理性（思想）服於神之下。但是按改教家的看法，墮落的結果是整個人性都敗壞了，因著亞當的罪，理性及人性的每一面都被扭曲。這種全然敗壞論不是說墮落的人性就無能為善；它只是說，人性沒有一面不受罪的影響；在墮落後，「人再沒有殘餘的善」（Barth, CD, IV.1, p. 493）。因為就算是人的好行為，也可以發自雜而不純的動機，因此人的宗教、倫理、藝術及創造力，均可以變成人表達不信及驕傲的工具。
人當然可以意識到不道德的行為和虛假的動機，但卻不能透過這種自我知識來完全認識人有罪的狀況；亞當犯罪的整全性和涵括性，及敗壞的後果等，只能在十字架上才顯露出來︰「因為祂取了我們的地位，我們才知我們該有的地位」（Barth, CD, IV.1, p. 240）。基督的十字架及它所代表的罪，顯示出我們罪惡的客觀性和全然的敗壞，同一時間它亦顯出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*把罪簡化為「不忠於自己的存在」、焦慮或絕望，是多麼的貧乏。
另參︰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；

奧古斯丁主義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；

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；

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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